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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商業銀行客戶重要權益事項(原慶豐商業銀行客戶) 

    依據元大銀行、慶豐銀行、存保公司與重建基金於 98 年 10 月 30 日所簽訂之「概括讓

與及承受合約」，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元大銀行將自 99 年 4 月 3 日零時起，概括承受慶豐銀

行 A 包 18 家分行的全部資產、負債及營業，為業務及系統整合需要，有關原慶豐銀行客戶

重要權益公告事項如下： 

 一般業務變動說明： 
業務名稱/項目 説明 

帳號/存摺/存單 

 原慶豐銀行帳號將全部更新，新帳號將自 99/04/03 生效，故自

99/04/06 起，請您攜帶身分證正本、帳戶原留印鑑及慶豐銀行

存摺親至元大銀行各分行簽領新存摺。 

 原慶豐銀行定期性存款存單仍繼續有效，屆期前，無須換發新

存單。 

 原於慶豐銀行設定存摺提款密碼之存戶，請您攜帶身分證正

本、帳戶原留印鑑親至元大銀行各分行申請提款密碼重設或取

消提款密碼服務。 

 請於 99/04/02 前與慶豐銀行原開戶行確認或變更外匯無摺對帳

單寄送方式，若仍約定不寄送對帳單者，元大銀行將於 99/04/03

將外匯無摺存款轉換為有摺存款，屆時請攜帶身分證正本、原

留印鑑親至原開戶行(或帳務行)簽領存摺。 

 約定採郵寄外匯無摺對帳單之無摺存款戶，自 99/04/06 起，請

攜帶身分證正本、原留印鑑至元大銀行各分行領取外匯無摺存

款帳號卡。 

金融卡/網路銀行/電話銀行 

 原慶豐銀行金融卡/網路銀行/電話銀行使用至 99/04/02 下午 3：

00 止，為利您日後交易，自 99/04/06 起，請您攜帶身分證正本、

原留印鑑親至元大銀行各分行簽領金融卡或重新申請金融卡約

定轉出入帳號、網路銀行及電話銀行服務。 

 各項手續費優惠依元大銀行相關規定辦理。 

自動櫃員機(ATM) 

 因系統整合關係，自動櫃員機將於 99/04/02 下午 3：00 起至

99/04/05 中午 12：00 止暫停服務，如有使用需求，請您預先

安排。 

國外(外幣)匯入款約定入戶 

 自 99/04/06 起，請您攜帶身分證正本、帳戶原留印鑑至元大銀

行各分行重新簽具「國外匯入匯款（終止）入戶約定書」，以

利作業；如未與本行簽訂上開約定書者，所有匯入匯款均視同

未約定入戶，請您於收到本行匯入匯款通知後，攜帶身分證正

本及原留印鑑親臨分行（或帳務行）辦理匯入匯款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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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名稱/項目 説明 

國內/外匯入款業務 

 您於原慶豐銀行之存款帳號變更後，國內/外匯入款之相關資訊

異動如下： 

 國內新台幣匯入款指示： 

  受款人名稱： 

  受款人帳號：【元大銀行新存款帳號(14 碼)】 

  受款銀行(代碼)：【元大銀行(806)】 

  受款分行名稱(代碼)：【詳參附件分行資料】 

 國外(外幣)匯入款指示： 

  受款人名稱： 

  受款人帳號：【元大銀行新存款帳號(13 碼)】 

  受款銀行：YUANTA COMMERCIAL BANK CO.,LTD. 

  SWIFT Code：APBKTWTH 

  受款銀行地址：3F, No.210, Sec. 3, Chengde Rd, Taipei   

                103,Taiwan R.O.C. 

  
業務名稱/項目 説明 

利息計算方式 

 採按日計息，以年利率 365 分之 1 為準，並以元整數為計息單

位，如存款餘額未達元者，元以下金額以無條件進位之方式轉

入至元；定期性存款自前次結息日至 99/04/03 不足月之零星日

數，按日計息。 

 活期(儲蓄)存款帳戶每日最終餘額未達新台幣壹萬元，不予計

息，超過計息起點者以元整數為計息單位，且每年結息日前三

年無交易紀錄時，將轉入靜止戶。 

 定期存款每日最終餘額未達新台幣壹佰元、定期儲蓄存款每日

最終餘額未達新台幣元者，不予計息，超過計息起點者以元整

數為計息單位。 

 定期性存款每月領取利息，隨每月天數不同各月利息稍有差

異，惟以全年計算利息總額相同。 

台幣 

存款類 

利率 

 定期性存款採機動利率計息者，自 99/04/03 起改依元大銀行牌

告利率計息；採固定利率計息者，依原約定計算至到期日止，

到期日後轉期續存改依元大銀行牌告利率計息。 

 活期性存款自 99/04/03 起依元大銀行牌告利率計息。 

 薪轉帳戶同時為證券劃撥帳戶時，依證券劃撥存款牌告利率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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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名稱/項目 説明 

支票存款 
 原慶豐銀行支(本)票仍為有效，票據交換及兌付本行均會自動連

結至新帳號。 

零存整付 

定期性存款 

 零存整付定期性存款取消臨櫃存入方式，未約定由活期性存款

帳號扣款存入者，已存入之存款總額於 99/04/03 轉換為整存整

付定期性存款。 

 零存整付定期性存款按日單利計息，且不製給實體存單。 

存單質借 

 存單質借額度動用方式，改為憑存摺、取款憑條或其他約定方

式，自活期性存款(不包含綜合存款)帳戶取款動支。 

 存單質借利息每月 20 日結算乙次，於次營業日自活期性存款餘

額扣抵，扣抵不足部分視為質借款項。 

存摺列印 

 活期性存款交易明細達 500 筆未辦理存摺登錄者，交易明細自

動濃縮併記。日後辦理存摺補登時，僅列印濃縮後之借、貸併

記交易各一筆。 

對帳單 
 您於慶豐銀行約定不寄對帳單者，本行將不寄送對帳單及扣繳

憑單，定存性存款到期亦不通知。 

自動扣繳 

存款帳號 

於合併日後，原慶豐銀行授信客戶之放款帳號及自動扣繳存款帳

號均自動轉換為元大銀行之新帳號，原辦理自動扣繳者無需重新

約定。 

利息計算方式 

 採按日計息，以年利率 365 分之 1 為準，按實際借用日數計收

利息。 

 放款利率將隨利率計價基準調整而調整，並自調整日起，按調

整後之年利率計息。 

 

授信類 

利率計價基準 

 原慶豐銀行新台幣放款利率計價基準，將改為元大銀行利率計

價基準(如下表)，並依計價基準差額調整每筆放款利率加(減)碼

級距。 

元大銀行 慶豐銀行 

○年定存固定/機動利率 ○年定存固定/機動利率 

○年定儲固定/機動利率 ○年定儲固定/機動利率 

定儲利率指數利率 指數型房貸利率(季調) 

指數型房貸月指標利率 指數型房貸利率(月調) 

消貸基準放款利率 

基本放款利率 

(原南投信合社之授信戶) 
基準利率 

基本放款利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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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名稱/項目 説明 

 原慶豐銀行外幣放款利率計價基準，將改為元大銀行外幣利率

計價基準，並依基準利率差額調整每筆放款利率加(減)碼級距。

 元大銀行利率計價基準調整頻率及適用期間： 

1.「指數型房貸月指標利率」於每月 23 日調整，每次調整「適

用期間」為「當月 24 日至次月 23 日」。 

2.「定儲利率指數利率」、「基準利率」於每年 2、5、8 及 11 月

之 23 日調整，每次調整「適用期間」分別為「2 月 24 日~5

月 23 日」、「5 月 24 日~8 月 23 日」、「8 月 24 日~11 月 23

日」及「11 月 24 日~2 月 23 日」。 

3.「適用期間」之起日適逢非營業日時，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起

適用，「前次適用期間」迄日亦同步順延。 

利率異動通知 
 適用之利率計價基準(如基準利率、定儲利率指數…等)調整，請

參照元大銀行網站公告，不個別通知。 

繳款方式 

 自 99/04/03 起，貸款繳款方式如下，暫不提供以郵政劃撥方式

繳款。 
  1.自動轉帳扣繳 
  2.自動提款機（ATM）繳款 
  3.臨櫃繳款 
  4.跨行匯款(僅限汽車貸款產品) 

汽車貸款業務 
客戶權益 

 自 99/04/03 起，將由元大銀行承德分行繼續為您服務： 
  承德分行地址：台北市承德路 3 段 210 號 1 樓 

 相關帳務查詢、結清、塗銷作業可洽本行客服中心查詢，客服

電話：(02)2182-1989。 

定期存款 

 存期未滿一個月者，於到期日起 7 日內辦理續存，得自原存款

到期日起息；存期一個月以上者，於到期日起一個月內辦理續

存，得自原存款到期日起息。 
 存款到期自動續存以原存期為準，不可變更；指定到期日之定

期存款無法自動續存，請來行辦理續存。 
外匯類 

對帳單 
 元大銀行無摺存款交易之外匯無摺對帳單一律採取按月郵寄方

式(不提供「自行領取」方式，該月份無交易者不寄送)，您於收

到對帳單後逾 7 日未表示異議時，即視為核對無誤。 

各項費用代扣繳 

 您於慶豐銀行存款帳戶所辦理之代扣繳業務，如屬健保費、台

電、市水、省水、中華電信、新海瓦斯、欣嘉瓦斯費用及元大

投信基金款等項目，無須重新辦理約定，其餘則將停止代扣繳

作業。 
 元大銀行將通知上述事業機構進行帳號轉換。 



- 5 - 

 財富管理暨基金業務變動說明： 
業務名稱/項目 説明 

財富管理業務客戶權益 
 誠摯的歡迎您成為元大銀行財富管理貴賓客戶，貴賓獨享優質

服務請參閱元大銀行網站(https://www.yuantabank.com.tw)首
頁「財富管理」項下「貴賓尊享服務」相關內容。 

帳號/印鑑/ 
入、扣款帳號 

 因系統整合關係，原慶豐銀行帳號將全部更新，新帳號將自

99/04/03 生效，原已約定之慶豐銀行入、扣款帳號，將自動轉

換為元大銀行新帳號，無需重新約定。 
 惟若您已在元大銀行開立信託帳號，自 99/04/03 起，信託帳號、

信託印鑑、入帳帳號，則以元大銀行留存資料為準。 
 原定期定額約定扣款之慶豐銀行帳號如非屬元大銀行承受者，

屆時將因扣款不成功而停止扣款投資，可攜帶原留信託印鑑至

元大銀行辦理變更扣款帳號為元大銀行帳號及恢復扣款約定。

信託憑證 
 原慶豐銀行核發之信託憑證自 99/04/03 起失效，元大銀行以信

託交易對帳單取代信託憑證。 

交易時間 

 臨櫃：營業日上午 9：00~下午 3：00（國內債券型基金、貨幣

型基金及類貨幣型基金申購時間為營業日上午 10：30
前）。 

 網路銀行：上午 9：40~下午 3：00 

信託資金收付  

 台幣信託：信託資金以新台幣交付時，其贖回、收益分配及信

託手續費用之計收，均以新台幣為之，不得以外幣收付。 
 外幣信託：信託資金以外幣交付時，其贖回、收益分配及信託

手續費用之計收，均以相同幣別之外幣為之，不得以新台幣收

付。 

信託業務 

信託交易  

 元大銀行辦理申購、贖回、轉換或變更交易均需簽蓋信託原留

印鑑；未成年人交易需親簽文件者，另需提供法定代理人同意

書。 
 因系統整合關係，原慶豐銀行信託交易編號將全部更新，每一

筆申購交易即配賦 1 個交易編號，元大銀行依您投資時點提供

明確之損益明細供您參考。 

最低申購金額 

 國內基金：新台幣 10,000 元 
 境外基金：新台幣 30,000 元、美金 2,000 元、歐元 2,000 元、

英鎊 2,000 元、港幣 20,000 元、新加坡幣 2,000 元、瑞士法朗

2,000 元、加幣 2,000 元、澳幣 2,000 元、日圓 200,000 元、

瑞典克朗 20,000 元 
單筆投資 

部分贖回/ 
轉換金額 

 國內、境外基金：信託本金不得低於新台幣 5,000 元，贖回/轉
換後餘額不得低於新台幣 5,000 元。  

http://www.yuanta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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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名稱/項目 説明 

最低申購金額及

申購手續費 

 國內基金：新台幣 3,000 元。申購手續費最低不得低於新台幣

30 元。 
 境外基金：新台幣 3,000 元、美金 100 元、歐元 100 元、英鎊

100 元、港幣 2,000 元、新加坡幣 200 元、瑞士法朗 200 元、

加幣 200 元、澳幣 200 元、日圓 20,000 元、瑞典克朗 2,000
元。申購手續費最低不得低於等值新台幣 45 元。 

部分贖回/ 
轉換金額 

 國內、境外基金：信託本金不得低於新台幣 5,000 元，贖回/轉
換後餘額不得低於新台幣 5,000 元。 

扣款期間 

 定期定額投資得自行約定扣款起、迄日，未約定者由系統自動

自交易申請日起加 99 年為迄日，扣款期間到期未辦理展期者，

將不再扣款，無到期自動展期機制。 
 扣款期間得隨時辦理終止扣款(嗣後不得恢復扣款)、暫停扣款、

恢復扣款或展期，扣款期間到期前二個月，將於信託交易對帳

單通知扣款到期訊息。 

定期定額 
投資 

扣款投資 

 元大銀行僅受理以存摺存款扣款投資，慶豐銀行自 99/02/19
起，將停止辦理以信用卡扣款投資業務。 
 同一筆交易得就每月 3、13、23、6、16、26 日任選一天或多

天辦理扣款投資，最多每月可扣款投資 6 次。 
 指定扣款投資之存款帳戶，請於指定扣款日之前一營業日留存

足夠金額(含信託資金及信託手續費)，連續三次扣款不成功時，

視同停止該投資標的繼續扣款之意思表示，亦即不再扣款投資。

 定期定額投資全部贖回者，可選擇繼續扣款或終止扣款；部分

贖回者，則以原基金繼續扣款。 
 定期定額投資全部轉換者，可選擇以原基金或新基金繼續扣

款；部份轉換者，將以原基金繼續扣款。 

信託管理費 

 單筆及定期定額投資自申購日起，依實際持有天數以年費率

0.2%計收，最低不得低於等值新台幣 200 元，於贖回時自贖回

款中收取。 
 單筆投資部份贖回時，信託管理費依該筆基金贖回信託本金比

例計算；定期定額投資則採先進先出法計算。 
 原已於慶豐銀行辦理之單筆及定期定額投資，第一年免收信託

管理費。 
 國內債券型基金不收取信託管理費。 

轉換手續費 
 轉換手續費一律以新台幣支付。 
 境外基金每筆新台幣 500 元、國內基金每筆新台幣 100 元，基

金公司另有其他轉換費用者，依基金公司規定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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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名稱/項目 説明 

贖回(配息)款項入帳方式  限存入本人存款帳號。 

適用匯率 

 申購時，以元大銀行辦理兌換當時，該基金計價幣別之元大銀

行牌告賣出即期匯率為準；贖回或收益分配時，以元大銀行辦

理兌換當時，該基金計價幣別之買入即期匯率或依約定匯率為

準。 

基金轉換限制 
 國內貨幣型基金不得轉換為國內股票型、平衡型基金，餘國內、

境外基金轉換悉依各基金公司規定辦理。 

信託交易對帳單 
 約定郵寄實體對帳單，且持有基金庫存或當月有基金交易者，

元大銀行將於次月寄發信託交易對帳單。 

 
 金融債券業務變動說明： 

業務項目 説明 

金融債券業務 

 原慶豐銀行 91 年度第 1-1 期及 94 年度第 1-1 期金融債券還本

付息、記名登記及掛失補發等作業，由本行營業部及其他指定

兌領營業單位辦理。 

 

 

 

                                                         慶豐商業銀行 

                                                         元大商業銀行   敬啟 

                                                         中華民國九十九年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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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慶豐銀行與元大銀行分行對照表 

合併前 合併後(99.04.03 後) 
原 

金融代碼 
原 

分行名稱 
合併後 
金融代碼 

合併後 
分行名稱 

地址 電話 

825-0041 
慶豐銀行 
忠孝分行 

806-1010 
元大銀行 
延吉分行 

台北市忠孝東路四段 180 號 (02)2731-6177

825-0052 
慶豐銀行 
大同分行 

806-1021 
元大銀行 
大同分行 

台北市南京西路 66 號 (02)2558-5869

825-0203 
慶豐銀行 
松山分行 

806-1032 
元大銀行 
松山分行 

台北市忠孝東路五段 675 號 (02)8785-7618

825-0236 
慶豐銀行 
大安分行 

806-1043 
元大銀行 
大安分行 

台北市新生南路一段 155 號 (02)2709-0636

825-0281 
慶豐銀行 
士林分行 

806-1054 
元大銀行 
福林分行 

台北市中山北路五段 626 號 (02)2832-5788

825-0340 
慶豐銀行 
民生分行 

806-1065 
元大銀行 
敦北分行 

台北市敦化北路 207-2 號 (02)2547-5188

825-0144 
慶豐銀行 
三重分行 

806-1076 
元大銀行 
北三重分行

台北縣三重市正義北路 195 號 (02)2982-9192

825-0269 
慶豐銀行 
新莊分行 

806-1087 
元大銀行 
新泰分行 

台北縣新莊市中正路 267 號 (02)2990-5858

825-0339 
慶豐銀行 
新店分行 

806-1098 
元大銀行 
北新分行 

台北縣新店市北新路二段 268 號 (02)8665-6188

825-0199 
慶豐銀行 
中壢分行 

806-0389 
元大銀行 
中壢分行 

桃園縣中壢市中央東路 7 號 (03)426-6007 

825-0270 
慶豐銀行 
桃園分行 

806-0943 
元大銀行 
桃興分行 

桃園市復興路 51 之 2 號 (03)338-5518 

825-0410 
慶豐銀行 
北桃園分行

806-0493 
元大銀行 
桃園分行 

桃園市中山路 429 號 (03)337-2211 

825-0074 
慶豐銀行 
台中分行 

806-0013 
元大銀行 
台中分行 

台中市民權路 66 號 (04)2227-1799

825-0214 
慶豐銀行 
員林分行 

806-0079 
元大銀行 
員林分行 

彰化縣員林鎮大同路二段 283 號 (04)835-6403 

825-0395 
慶豐銀行 
草屯分行 

806-0105 
元大銀行 
草屯分行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路二段 146 號 (049)232-1661

825-0096 
慶豐銀行 
台南分行 

806-0688 
元大銀行 
府城分行 

台南市民生路一段 165 號 (06)228-1281 

825-0100 
慶豐銀行 
高雄分行 

806-1102 
元大銀行 
南高雄分行

高雄市中正四路 143 號 (07)282-2101 

825-0247 
慶豐銀行 
三民分行 

806-0404 
元大銀行 
三民分行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路 715 號 (07)395-1588 

 


